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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习他人的法律经验，对于完善中国法律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自清末以来，法律制度研习和借鉴的主要对象是欧洲大陆法系，对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研
究较少。
原因之一不能不93结于判例法研习的困难。
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主要有判例法和制定法两种形式。
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中，制定法是专指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表现为正式法案（Act）；相对应
地，判例法是法院裁定的指导性案件（leading cases）之判决中所确立的原则和规则。
判例法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对于以英语作为外国语的任何一国学者来说，即使是仅涉及某一个领域
的，也很难在数年内完全掌握。
即使是制定法，其情形也不简单。
就婚姻家庭法而言，数百年来，英国立法机关通过了诸多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之法案，条文众多，内
容庞杂。
2004年，我有幸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于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从事访问研究时，就计划收集英国的婚
姻家庭法、继承法的制定法文本、指导性判例，欲分阶段地将其全面介绍到国内。
然而，英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指导性判例数量太大，所需阅读之文献资料难以计数，短期内难以达成
心愿。
2005年回国后，我遂决定先译介婚姻家庭法中的制定法（Statutes on Family Law）。
此译本是该翻译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成果，耗时两年余。
　　本书选译了英国现行有效的婚姻家庭法法案、继承法法案（Act）和有关制定法中与婚姻家庭直接
相关的重要条款。
内容涵盖出生、结婚、离婚、子女抚养、儿童权利、民事结合、住宅、性侵害、家庭暴力、财产及其
管理、代孕、人工生殖技术服务、继承、家庭社会福利等英国婚姻家庭法的所有方面。
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具有下列五个显著特点：第一，无严格的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分。
英国的婚姻家庭法，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几乎每一个制定法法案，既有实体性调整规范，又包
含有大量程序性规定。
以《1973年婚姻诉讼法》为例，该法不仅规范了婚姻诉讼程序，更多地规定了离婚的法定理由等实体
性内容。
第二，没有明确区分刑事法与民事法，婚姻家庭法中包括许多定罪量刑的“刑事法律规范”。
在英国婚姻家庭法中，找不到大陆法法系理念下“泾渭分明”的部门法界限。
对于违反制定法法定义务或者职责要求的行为，婚姻家庭法直接规定刑事犯罪，或处以财产性惩罚，
或处以剥夺自由之监禁刑。
这一点与诸法合体的中国古代法风格倒有某种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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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译了英国现行有效的主要婚姻家庭法法案、继承法法案（Act）和有关制定法中与婚姻家庭
直接相关的重要条款，内容涵盖出生、结婚、离婚、子女抚养、儿童权利、民事结合、住宅、性侵害
、家庭暴力、财产及其管理、代孕、人工生殖技术服务、继承、社会福利等英国婚姻家庭法的所有方
面。
本书体例依法案制定时间先后顺序而编排，既全面反映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又体现英国家庭法发展
演变的基本脉络。
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具有下列四个显著特点：第一，婚姻家庭法内容丰富，从家庭教育、到举行婚礼
时间，对行为的规范细致入微，不留“死角”。
第二，婚姻家庭法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
每一个法案，既有实体性调整规范，又包含有大量程序性规定。
第三，不明确区分刑事法与民事法，婚姻家庭法包括许多“刑事法律规范”。
凡违反制定法法定义务的，“家庭法”直接规定其构成刑事犯罪，并处以财产性惩罚，或处以监禁刑
。
许多未以婚姻法或者家庭法命名的法案中，有不少条款属于婚姻家庭法律规范。
第四，每个法案结构复杂，编排形式独特。
一个法条包含五款以上是常态，内含十余款的也常见，千字条文常见，数千字的条文也不少见。
相信此书对了解英国婚姻家庭法及完善中国婚姻家庭法均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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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37年遗嘱法　　（1837年第26号令）　　第3条 所有财产均可作遗嘱处分　　任何人均可以按照
本法规定的形式订立遗嘱，遗赠或处分依据法律或者衡平法在其死亡时属于本人所有的全部动产和不
动产；如果财产所有人未作遗赠或者未作处分，其生前所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转移给其遗产执行人
或者管理人，且上文所赋予的权力扩展延伸到在这些不动产或动产上所生的所有的不确定的、未来生
效的利益及其他的将来利益，无论立遗嘱人是否确认，被受尊重地授予这些财产权而于将来取得其遗
产的人或者其中之一人，也无论被授予财产权之人是否可以依据设立转让权的书面文件、契据或遗嘱
所作处分而享有被授予的财产。
无论在遗嘱人订立遗嘱时所有进入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条件是否成就，只要立遗嘱人在死亡时是这些财
产、利益、权利和其他不动产及动产的合法权利人，其就可以对之作出遗嘱处分，并可以授权事后获
得其遗产的人执行其遗嘱。
　　第7条 未达法定年龄者订立的遗嘱无效未满十八岁的人所立遗嘱，无效。
　　第9条 遗嘱的签名和见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嘱有效：　　（a）遗嘱由立遗嘱人书写并
签名的，或者遗嘱由其他人按照遗嘱人的指示在其面前代为书写并签名的；　　（b）立遗嘱人通过
签名有意赋予其遗嘱效力的；　　（c）立遗嘱人在同时在场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证人面前签名或者
确认签名的；　　（d）每个证人均应在立遗嘱人面前（但非必须在其他证人面前）实施下列行为之
一的：　　（i）证明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名；　　（ii）确认其签名。
　　证明形式不受限制。
　　第18条 遗嘱因结婚而撤销，但有某些特定情形的除外　　（1）基于下列第（2）款至第（4）款
规定，遗嘱因立遗嘱人结婚而应视为当然被撤销。
　　（2）在遗嘱中，行使指定权所作的处分，尽管立遗嘱人在事后结婚的，仍有效，但被指定的财
产因未履行指定而转移给遗嘱人之遗产管理人的除外。
　　（3）遗嘱显示，在设立遗嘱时，立遗嘱人正期待着与某个特定人结婚，而且他有意使该遗嘱将
来不会因其结婚而无效的，该遗嘱不因立遗嘱人与此人结婚而被撤销。
　　（4）遗嘱表明，在设立遗嘱时，立遗嘱人正期待着与某个特定人结婚，而且他已知遗嘱中的处
分不会因其与该特定人结婚而被撤销，　　（a）该处分仍将有效，尽管立遗嘱人事后结婚；　　（b
）遗嘱中的其他所有处分也有效，但遗嘱表明立遗嘱人有意使其他处分因其结婚而撤销的除外。
　　第18A条 遗嘱在婚姻解除或婚姻无效时的效力　　（1）立遗嘱人设立遗嘱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地
区管辖民事审判的法院之判决准予解除其婚姻或者宣布其婚姻无效，且离婚或者婚姻无效根据《1986
年家庭法》第二部分规定而获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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